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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關於參與投資產業投資基金的進展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寧德時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
（ http://www.szse.cn /）及巨潮資訊網( www.cninfo.com.cn )所發佈之《寧德時代新能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參與投資產業投資基金的進展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寧德時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執行董事兼總經理

曾毓群先生

中國•寧德，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曾毓群先生、潘健先生、李平先
生、周佳先生、歐陽楚英博士及趙豐剛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吳育輝博士、林
小雄先生及趙蓓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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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50          证券简称：宁德时代       公告编号：2025-049 

宁宁德德时时代代新新能能源源科科技技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关关于于参参与与投投资资产产业业投投资资基基金金的的进进展展公公告告 
本本公公司司及及董董事事会会全全体体成成员员保保证证信信息息披披露露的的内内容容真真实实、、准准确确、、完完整整，，没没有有虚虚假假记记载载、、误误导导

性性陈陈述述或或重重大大遗遗漏漏。。 

一一、、参参与与投投资资产产业业投投资资基基金金概概述述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9 日

与厦门溥泉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溥泉投资有限公司等合作

方签署了《福建时代泽远碳中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之一参与投资“福建时代泽远碳中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拟设立，以下简称“泽远基金”），公司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70,000

万元，持有泽远基金首关规模的 13.76%的认缴出资比例。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参与投资福建时代泽远碳中和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4）。 

二二、、参参与与投投资资产产业业投投资资基基金金的的进进展展情情况况 

自前次公告以来，公司参与投资的泽远基金进展情况具体如下： 

1、泽远基金已完成工商设立，最终工商核准登记名称为“福建时代泽远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50200MADY8A5474。 

2、泽远基金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私募投资

基金备案手续，取得《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备案编码为 SAPX68。 

3、公司收到泽远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厦门溥泉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的通知，泽远基金已募集完毕，基金总规模为 1,012,800 万元，较前次公

告的基金规模 508,600 万元增加了 504,200 万元，其中新增的认缴出资额主要由

鄂尔多斯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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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泽远基金中的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70,000 万元，较前次公告未发生

变化。本次泽远基金募集完毕后，公司在该基金中的认缴出资比例由前次公告的

13.76%下降为 6.91%。 

泽远基金主要合伙人情况如下： 

序序号号 类类型型 合合伙伙人人名名称称 
出出资资

方方式式 
认认缴缴出出资资额额

（（万万元元）） 
认认缴缴出出资资

比比例例 

1 普通合伙人 
厦门溥泉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现金 2,800 0.28% 

2 普通合伙人 深圳溥泉投资有限公司 现金 200 0.02% 

3 有限合伙人 
厦门市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现金 120,000 11.85% 

4 有限合伙人 厦门火炬产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现金 30,000 2.96% 

5 有限合伙人 
厦门科学城创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现金 30,000 2.96% 

6 有限合伙人 鄂尔多斯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现金 150,000 14.81% 

7 有限合伙人 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 100,000 9.87% 

8 有限合伙人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 70,000 6.91% 

9 有限合伙人 桐乡市金信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现金 60,000 5.92% 

10 有限合伙人 
宁德市汇聚新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现金 60,000 5.92% 

11 有限合伙人 
洛阳市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现金 50,000 4.94% 

12 有限合伙人 
永康国核星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现金 50,000 4.94% 

13 有限合伙人 其他有限合伙人 现金 289,800 28.61% 

合合计计 1,012,800 100.00% 

三三、、其其他他说说明明 

1、公司本次投资的泽远基金主要投资于新能源及高端制造领域，公司作为

有限合伙人参与本次投资，主要是借助市场化的机制、结合专业投资机构优势，

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扩大公司在碳中和生态领域的布局，以及通过更加市场化的

投资管理团队拓展投资渠道，挖掘业务合作和发展机会，并获取合理投资回报，

符合公司发展及股东利益。 

2、公司将积极关注泽远基金的后续运作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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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备备查查文文件件 

《福建时代泽远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5 月 23 日 


